
護理行政委員會 112.02.10 修訂 

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理人員選拔_院內評選方式 

一、 為讓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理人員選拔達公平、公開，擬定此評選方式，

經院內初步篩選後，選出優秀護理人員後（預計可推派 9 位優良護理人員），再代

表本院至公會選拔。 

二、 院內評選申請，請繳交下列資料： 

1. 護理部_院內推薦評分表，推薦者先行評分。（附件一） 

2.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理人員推薦表，並備齊相關資料（附件二）。 

3. 附件紙本檔案，送至護理部行政組進行初步審核後，再公告本院推薦名單。 

三、 截止收件日：112 年 3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；中午 12:00。 

四、院內優良護理人員評選項目如下： 

評核項目 推薦者評分 

1.工作態度 

(30%) 

1-1 態度謙和、耐心傾聽病人或家屬等需求，並予以說明(5%)  

1-2 獲得內外在顧客讚美(口頭、信件、滿意度調查、E-mail)(5%)  

1-3 主動協助或處理病人或家屬之困難(5%)  

1-4 語氣溫和，常面帶笑容，親切待人、熱心助人，具團隊合作精

神、溝通協調能力良好(5%) 
 

1-5 能如期完成交辦事項(5%)  

1-6 能主動協助單位危急狀況處理(5%)  

2.專業能力 

(30%) 

2-1 能運用護理專業之知識與技能，完成護理照護工作(6%)  

2-2 具備工作相關的專業知識及指導病人衛教，能發揮護理教育、

護理行政、社區護理等專業工作(6%) 
 

2-3 五年內有文章完成或發表(包含研究、論文、口頭或海報發表、

專案或個案報告、期刊發表) (6%) 
 

2-4 完成必要的學習時數認證、取得護理專業相關證照(6%)  

2-5 各項工作能按照標準執行、能及時反應單位特殊狀況並處理

(6%) 
 

3.品德 

(20%) 

3-1 無遲到、早退、曠職或其他不良記錄 (6%)  

3-3 具有專業護理形象(服裝儀容整潔)(6%)  

3-4 能遵守法紀、誠實、言行一致、負責，尊重關懷、顧及病人隱

私(8%) 
 

4.近五年內

優良事蹟 

（具體填列） 

(20%) 

4-1 參與專業各項競賽及獲獎事蹟(4%)  

4-2 參與簡化作業、創新發明或專業改善(4%)  

4-3 熱心公益幫助弱勢團體，主動參與社區活動，如：義診(4%)  

4-4 能主動協助單位危急狀況處理(4%)  

4-5 能提出建設性、領導推展護理專業有顯著成效者(4%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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